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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83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23-08 

债券代码：155271              债券简称：19鲁创 01 

债券代码：163115              债券简称：20鲁创 01 

债券代码：137784        债券简称：22鲁创 K1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信创投”、“公

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新

投”）、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创投”）

拟与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市华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资本”）及

其他投资方联合发起设立武汉博信生命科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暂定名，以下简称 “武汉博信基金”或“基金”）。 

 华信资本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17%，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信创投持

股比例 30%，公司副总经理邱方先生为华信资本现任董事长、总经理、法定

代表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华

信资本为公司关联方，山东高新投与华信资本的共同投资行为构成了上市公

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已履行股东大会程序，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合作方对共同投资武汉博信基金达成共识，但由于各合作方尚需履行各自决

策程序，目前尚未签署合伙协议，因此各合伙人最终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尚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新投、控股子公司华信创投拟与公司参股公司华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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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其他投资方联合发起设立武汉博信基金。基金总规模 4亿元，其中山东高新

投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基金认缴出资 1.6亿元，占基金总认缴规模的 40%；华信创

投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基金认缴出资 0.32亿元，占基金总认缴规模的 8%；华信资

本作为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认缴出资 200万元，占基金总认缴规模的

0.5%。 

华信资本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17%，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信创投持

股比例 30%，公司副总经理邱方先生为华信资本现任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

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山东高新投本次

投资武汉博信基金构成关联交易，山东高新投、华信创投合计认缴出资金额 1.92

亿元为关联交易金额。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已

履行股东大会程序，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深圳市华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10-30 

3、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海大道山东大厦主楼 0436 

4、法定代表人：邱方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443196T 

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

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

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处厚（深圳）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7% 

2 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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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4 深圳市麦哲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 

5 邱方 3% 

6 于文学 3% 

7 杜霖 3% 

8 李汉舒 1% 

9 吴晓宏 1% 

10.经营状况：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

告（报告编号 XYZH/2022JNAA30316），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华信资本总资

产为 1,732.35万元，净资产 1,626.90万元，2021年度总经营收入 823.27万元，

净利润 364.63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华信资本总资产为 1,680.31万元，净资产 1,253.98

万元；2022年 1-9月华信资本累计经营收入 125.06万元，净利润-372.92 万元。

（2022 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11.资信情况：华信资本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12.关联关系：华信资本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17%，公司控股子公

司华信创投持股比例 30%，公司副总经理邱方先生为华信资本现任董事长、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华

信资本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武汉博信生命科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2.基金注册地：湖北省武汉市 

3.基金规模：4 亿元 

4.基金期限：存续期 7年，其中投资期 4年，退出期 3年。经基金管理人提

议并经合伙人会议一致同意，本基金每次可以延长 1年，次数不超过 2次。 

5.基金出资人：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000 40.0% 有限合伙人 

武汉光谷创新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0,000 25.0% 有限合伙人 

武汉武创院投资有限公司 8,000 20.0%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200 8.0% 有限合伙人 

武汉爱博泰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0 5.0%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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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金管理人：华信资本为基金管理人，基金业协会管理人备案号 P1008723，

华信资本基本情况详见“关联方介绍”。 

7.投资区域：可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优质项目进行投资。 

8.投资方向：重点投向生命科学工具行业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未上市项目标

的。  

9.出资方式：采取现金方式出资。 

10.基金费用：投资期内，基金按其总实缴出资额的 2%/年支付管理费；退出

期内，按合伙人尚未退出投资组合的剩余投资成本的 1%/年支付管理费；延长期

内不收取管理费。 

11.收益分配：门槛收益率为 8%，超额收益 20%归普通合伙人，80%归有限合

伙人。  

基金分配原则：先回本后分利，先有限合伙人后普通合伙人。 

四、投资方案及定价依据 

武汉博信基金规模 4亿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新投作为有限合伙人

对基金认缴出资 1.6亿元，占基金总认缴规模的 40%；控股子公司华信创投对基

金认缴出资 0.32亿元，占基金总认缴规模的 8%；公司参股公司华信资本作为普

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认缴出资 200 万元，占基金总认缴规模的 0.5%。 

本次共同对外投资，各方遵循自愿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公司及关联方按

照协议约定份额平等地对武汉博信基金进行出资。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武汉博信基金的设立有助于加强与省外机构的协同合作，加大在医疗健康及

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布局，推动鲁信创投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六、该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 3月 29 日，公司十一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武

汉博信生命科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

杜霖 400 1.0% 有限合伙人 

远识武汉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 0.5% 普通合伙人 

深圳市华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0 0.5% 普通合伙人 

合计 4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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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供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武汉博信生命

科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关资料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如下审核

意见： 

（1）本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2）董事会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确

保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 

（3）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十一届十一

次董事会，审议了《关于出资设立武汉博信生命科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我们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武汉博信生命科学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交易切实可行，同意将有关议案提

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武汉博信生命科学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和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我们认为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鲁信创投十一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30 日 


